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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学〔2019〕2号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关于表彰2018年度“星级寝室”

和“文明寝室建设积极分子”的决定
各班委会：
为进一步激发我院学生参与文明寝室建设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，根据《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文明寝室建设奖惩办法》，结合2018年全院非毕业班寝室受通报表扬和通报批评情况，经研究，决定授予受通报表扬次数排名第一的1个学生寝室2018年度“五星级寝室”称号，授予受通报表扬次数并列排名第二的3个学生寝室2018年度“四星级寝室”称号，授予受表彰寝室全体成员、寝室长、该班生活委员、该班班长2018年度“文明寝室建设积极分子”荣誉称号。具体名单如下：

一、2018年度“五星级寝室”：

38幢516室  环境1704班

以上寝室奖励文明寝室建设经费500元。

二、2018年度“四星级寝室”：

38幢417室  环境1804班

43幢213室  环境1804班

44幢607室  给排水1602班

以上寝室奖励文明寝室建设经费300元。

三、2018年度“文明寝室建设积极分子”：

38幢516室  环  境1704班  

钱琮琮、陈梓怡、陈光许、李欣悦、肖  汉

38幢417室  环  境1804班  

何清逸、魏梦晓、罗芳举、李泽军

43幢213室  环  境1804班  

张佳勇、朱泉沣、陈  浩、吴  昊

44幢607室  给排水1602班  

王伊安、吴永亨、刘  鹏、林祥勤、朱欣璐、倪丹菁

以上受表彰学生奖励证书和奖品，在该年度的素质评价中，品德评价记实项目内加4分，在该年度入党推优中给予优先推荐。
希望受表彰的寝室和个人珍惜荣誉，再接再厉。其他寝室要以受表彰的寝室和个人为榜样，遵守规章，勤于打扫，积极营造安全、文明、优雅、和谐的寝室环境。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3月6日

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       2019年3月6日印发
